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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6 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监督检查）
（17 项）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及方式 检查依据
检查

类型
负责处室

1
水污染源监

督检查
全省涉水排污企业

入河排污口设置及排放情况、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管理情况。
3 月-12 月

水生态环境处。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对重点区域、重点

排放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

监督

检查

水生态

环境处

2

秋冬防大气

污染监督检

查

大气环境重点监管企业

（1303 家）
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落实情况。 1-3 月、11-12 月

大气环境处。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对重点区域、重点

排放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

监督

检查

大气环境处

3
扬尘污染监

督检查

各类物料堆场，以及涉

物料储存、转移、装卸、

运输和工艺过程等扬尘

无组织排放的工业企业

物料封闭密闭以及抑尘除尘等有效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4-7 月

大气环境处。

采用非现场检查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

监督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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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及方式 检查依据
检查

类型
负责处室

4

土壤污染源

头防控监督

检查

畜禽养殖户、关闭搬迁

企业遗留地块、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

畜禽养殖是否存在污染风险或污染问题，是

否存在违法违规排污行为。

关闭搬迁企业遗留地块是否落实土壤污染

管控措施。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是否按要求落实隐

患排查、自行监测等法定义务。

全年

土壤生态环境处。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畜禽

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

例》《关于规范生猪等

中小养殖户粪污处理

与粪肥还田利用的通

知》《山西省土壤污染

源头防控工作方案》

监督

检查

土壤生态

环境处

5

电器拆解审

核与危险废

物规范化环

境管理评估

全省电器拆解企业、危

险废物产生及经营单位

组织第三方审核电器拆解过程规范性。

核查危险废物贮存、台账记录、转移联单情

况等。

电器拆解审核按照

生态环境部《关于

印发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处理情况

审核工作指南（试

行）的通知》（环

办固体函〔2025〕

45 号）有关要求开

展相关工作。

危险废物评估

7-12 月开展。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采用现场审核、评估的方

式。

《关于组织开展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

理情况审核工作的通

知》《十四五全国危险

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

评估工作方案》（“十

五五”方案印发后，参

照“十五五”方案执行）

监督

检查

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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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及方式 检查依据
检查

类型
负责处室

6

新污染物与

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调查

涉基本信息、详细信息、

重点管控信息、公约履

约信息企业；涉六氯丁

二烯、多氯萘无意产生

类企业，涉已淘汰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企业

化学物质生产、加工使用情况、环境排放情

况、环境风险措施落实情况。调查全省重点

行业六氯丁二烯、多氯萘无意产生类企业有

关情况，对已淘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有关企

业进行调研。

全年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

《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方案》《化学物质环境

信息统计调查制度》

《山西省新污染物治

理工作方案》《<关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国

家实施计划（2024 年

增补版）》《山西省履

行<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国家 实施计划

（2024 年增补版）＞

的落实方案》

监督

检查

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处

7

重金属污染

防治、重金

属环境安全

隐患排查整

治

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

业

重金属污染防控、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全年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采用现场核查的方式。

《重金属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

（2025-2030 年）》

监督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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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及方式 检查依据
检查

类型
负责处室

8

固废与尾矿

库环境风险

排查

涉尾矿库重点行业企

业、产生煤矸石的企业、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企

业

尾矿库环境污染防控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推进落实情况。

煤矸石生态回填是否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

求进行建设。

非法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等行为。

全年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采用现场核查的方式。

《尾矿库污染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指南（试

行）》《固体废物综合

治理行动计划》《全国

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

物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

《关于健全机制压实

责任深入开展非法倾

倒固体废物专项整治

工作的通知》

监督

检查

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处

9

环评文件编

制行为监督

检查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
环评文件编制规范性；编制人员诚信情况；

编制单位质量控制情况；档案管理情况。
8 月份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

理处。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编制监督

管理办法》

监督

检查

环境影响评

价与排放

管理处

10

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质量

控制及开展

监测服务的

技术服务机

构监督检查

全省持证排污单位以及

在山西省内开展监测服

务的技术服务机构

自行监测方案编制的规范性、排污许可证中

载明的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的一致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与自行监测方案的一致性、自行监测行为与

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要求的符合性、数据质量

情况的规范性、自行监测结果信息公开的及

时性和规范性等；技术服务机构开展生态环

境监测活动的合法性与规范性。

全年

生态环境监测处。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生态环境监

测条例》

监督

检查

生态环境

监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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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及方式 检查依据
检查

类型
负责处室

11

机动车、非

道路移动机

械生产、销

售企业监督

检查与机动

车检验检测

机构的“双

随机”抽查

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

械生产企业（省内共计

8 家）；全省省级资质

认定机动车检验检测机

构

新生产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发动机达

标排放和车（机）型环保信息公开情况；机

动车排放检验情况和设备使用情况检查，严

格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严厉打击车检机构

替检代检、篡改检验数据，出具虚假检验报

告及使用作弊软件等违法违规行为。

3 月-12 月

机动车和噪声环境处。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山西

省落实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

监督

检查

机动车和噪

声环境处

12

涉消耗臭氧

层物质和氢

氟碳化物类

企业监督检

查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

碳化物回收、再生利用

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的

企业（省内共 9 家）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回收、再生利

用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企业备案情况的检

查。

3 月-12 月

机动车和噪声环境处。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

理条例》

监督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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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及方式 检查依据
检查

类型
负责处室

13

危废经营许

可、辐射安

全许可等证

书核发前的

现场检查与

项目环评审

批前的现场

踏勘

首次申领危废经营许可

证、辐射安全许可证的

单位；项目建设单位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查危险废物经营场

所、危废收集、贮存、利用能力及污染防治

措施等情况；

辐射安全许可证：核查申请单位组织机构、

制度机制、人员配备、防护设施设备等情况；

核实建设项目周边环境及敏感目标、项目工

艺流程、污染防治措施等情况。

全年

行政审批管理处。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管理办法》《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例》《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山西

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技术评估

工作规范（修订版）》

监督

检查

行政审批

管理处

14

辖区内各县

（市、区）

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落实

情况行政监

察（涉企部

分）

太原、阳泉、长治、晋

城各县（市、区）相关

企业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全年

京津冀周边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监察办公室。

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的

方式。

《山西省编办关于省

生态环境监测监察机

构垂直管理改革有关

事项的通知》

监督

检查

京津冀周边

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监察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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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及方式 检查依据
检查

类型
负责处室

15

生态环境保

护政策法规

落实情况

（涉企部

分）

晋中、吕梁、临汾、运

城 4 市相关企业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全年

汾渭平原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监察办公室。

采用现场检查的方式。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条例》《关于省生

态环境监测监察机构

垂直管理改革有关事

项的通知》《山西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细

则》

监督

检查

汾渭平原区

域生态环境

保护监察

办公室

16

污水收集和

处理、生活

垃圾处理合

规性

晋北三市、30 个县区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城

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设施运行情况。 全年

晋北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监察办公室。

采用现场检查的方式。

《山西省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细则》

监督

检查

晋北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

监察办公室

17

汾河流域水

生态环境有

关工作

汾河流域涉及的 6 个设

区市及其所辖的 45 个

县（市、区）污水排放

企业

污水排放企业治污情况等。 全年

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监察办公室。

采用现场检查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

《山西省水污染防治

条例》

监督

检查

汾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

监察办公室

备注：1.原则上同一年度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行政检查不超过 2 次，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确需实施的触发类行政检查，不在计划范围内。

3.涉企行政检查应遵循“综合一次查”原则，整合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检查事项，实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新型装

备等技术手段，减少入企现场检查频次。


